申請特定工廠登記聯合會勘審查表
	工廠名稱
	地號
	負責人姓名
	廠址
	產業類別
	登記產品名稱
	檢查日期

	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
	
	

	XX

有限公司
	吉安鄕仁和段XX地號
	陳XX
	花蓮縣吉安鄉XX號
	金屬製品製造業
	254金屬加工處理業
2549其他金屬加工處理業
	113.XX.XX

	
	
	U
	X
	X
	X
	X
	X
	X
	X
	X
	X
	
	
	
	

	主管機關
	觀光處
工業管理科
	消防局
	環保局
	建設處
	農業處
	農業部
農田水利署
花蓮管理處
	衛生局
	廠商注意事項：
一、現場會勘人員在本址或建築物執行檢查時，並無不法行為，亦無任何財務損失。

二、各主管機關檢查之結果均已充分瞭解。

負責人或現場負責人員簽章：

	
	
	
	
	水利科
	建築管理科
	
	
	
	

	檢查意見
	1、現場機器設備配置圖是否與改善計畫相符?
□是□否。
2、是否有105年5月20日後新增廠房或建築物未拆除?
□是□否。
	
	
	
	
	
	
	
	

	檢查結果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修正後再行現勘
□修正後書面審查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修正後再行現勘
□修正後書面審查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修正後再行現勘
□修正後書面審查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修正後再行現勘
□修正後書面審查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修正後再行現勘
□修正後書面審查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修正後再行現勘
□修正後書面審查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修正後再行現勘
□修正後書面審查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修正後再行現勘
□修正後書面審查
	

	會勘人員
簽章
	
	
	
	
	
	
	
	
	


